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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照現行法規，總統的職權在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依序由副總統與行

政院院長來繼任或代行；但是在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也缺位或不能代行時行總

統職權之人，即乏明文規定。本文從法規的法理上進行探討，擬出可承繼的順

位。接著探討已發生的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的實例、吾國首位已承繼過總統職

權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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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統缺位與總統不能視事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原來的總統不能行使職權者分為「缺

位」與「不能視事」兩種。前者為原來為總統的那個人死亡、或者因為某些因

素使其在該條文獲適用時已非總統，亦即總統之位無人擔任，故稱之為「缺位」。

後者，則為缺位以外之情形，為總統之人本應行使總統職權，但是因為某些因

素不能行使、或者不願行使，使總統未行使其職權，故稱之為「不能視事」。
2
 

總統之缺位與不能視事兩者均在我國憲政史上曾有發生之前例，部分廣為

人所知、部分常被其他重要事件淹沒；有些處理方式簡單、有些則是潛藏著憲

政危機。3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因總統死亡而缺位  

總統死在任期中者，發生總統缺位。 

行憲後曾有二例： 

【一之一】4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總統蔣中正死亡5。 

【一之二】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總統蔣經國死亡
6
。 

二、因總統解任而缺位  

總統任期屆滿，應即解任，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定有明文；如果解任時

次屆當選人尚未就職時，則無人在總統之位上，總統發生缺位。 

此每逢總統換屆都會發生一次，因為總統副總統均同時於任期屆滿之日上

午零時起即解職，而非待次屆當選人就職時始解職 7，否則將不合乎該條之文

                                                      
2
 有關討論，主要依據林紀東，《中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二）》台北：三民，民 81，修訂五版，頁 153-166

之討論。學者薩孟武採相同見解。 
3
 請參閱前註，學者林紀東似認為有關事件不是為時甚暫、毋庸處理，就是該留由政治解決、憲法

不該多言；而未如本文討論待命行使總統職權者為誰。唯此之政治解決，似也未排除以法規範來

處理的模式。 
4【】內為筆者為判斷方便而為之編號。下同。 
5《總統府公報》第二千八百六十九號參照。 
6《總統府公報》第四千八百七十四號參照。 
7
 如總統當選人、副總統當選人均未於是日宣誓就職，原總統本即無法維持職務至其於該日之後宣

誓就職之時，維持此一日之總統職權實無何意義。又，如認其可維持職務至其宣誓就職之時，豈

非承認原總統可因其宣誓之未成使其就職亦受阻，而得延長任職？此絕不符合權力機關應受節制

之憲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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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次屆當選人之就職卻均在該日稍後之上午八時之後。此毋寧為總統職權

承繼最明顯的闕漏。故至目前為止，有此情形者，為： 

【二之一】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蔣中正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8。 

【二之二】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蔣中正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9。 

【二之三】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蔣中正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0。 

【二之四】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蔣中正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1。 

【二之五】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嚴家淦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2。 

【二之六】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蔣經國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3。 

【二之七】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李登輝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4。 

【二之八】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李登輝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5。 

【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李登輝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6。 

【二之十】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陳水扁因任期屆滿而

解職17。 

【二之十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陳水扁因任期屆滿

而解職18。 

                                                      
8
 《總統府公報》第四百九十八號參照。 

9
 《總統府公報》第一千百二十四號參照。 

10《總統府公報》第一千七百五十號參照。 
11《總統府公報》第二千四百一十九號參照。 
12《總統府公報》第三千三百五十八號參照。 
13《總統府公報》第四千二百九十七號參照。 
14《總統府公報》第五千二百四十九號參照。 
15《總統府公報》第六千零九十四號參照。 
16《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三百四十一號參照。 
17《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五百七十八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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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馬英九因任期屆

滿而解職19。 

【二之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馬英九因任期屆

滿而解職20。 

三、因其他原因而缺位  

行憲伊始，總統就職前，由國民政府依訓政結束程序法第一條之反面解釋

繼續行使職權21；唯其繼續行使之職權，依照該條文義觀之，應非依照中華民國

憲法由總統行使之職權，而係依照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由國民政府行使之職

權。 

因其既非通常意義下的總統缺位，而是在從訓政轉型憲政的過渡時期的權

宜作法，非本文討論範圍。 

四、因故不能視事  

目前尚未有非任意地不能行使職權之前例。舉凡總統失蹤、迷醉、譫妄、

昏迷、陷敵、投敵等均可能被歸屬於這一類型，因為此際已不可能期待總統能

夠行使職權、對局勢有所應對矣，然法律對此欠缺明文規範。 

任意地自謂不能行使職權，即不願行使職權者，前例有： 

【四之一】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下野」，由副總

統李宗仁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代行總統職權 22；是謂「代總統」。中華民

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總統蔣中正「復行視事」23，恢復行使總統職權。 

【四之二】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九日。總統嚴家淦出國訪問，命於其出

國期間依憲法由行政院蔣經國院長代行總統職權24，至其同月十四日返國為止。 

                                                                                                                                                           
18《總統府公報》第六千八百零一號參照。 
19《總統府公報》第七千零三十三號參照。  
20《總統府公報》第七千二百四十七號參照。 
21

 該法公布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同日上午零時中華民國憲法開始發生效力；依

照法律施行日期條例第一條及第二條，如登載該法令之公報之實際發行時點晚於該中華民國憲法

生效之時點，則該法生效時點或可能被解釋為晚於中華民國憲法生效時點。果爾，在此之間總統

缺位，或應由行政院院長張群依法理代行總統職權；併此敘明。《國民政府公報》第五千四百一

十一號參照。 
22《總統府公報》第二百零一號參照。 
23《總統府公報》特刊參照。 
24《總統府公報》第三千二百二十三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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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之三】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六日。總統李登輝出國訪問，命於其出

國期間依憲法由行政院俞國華院長代行總統職權25，至其同月九日返國為止。 

其後總統出國無再命代行之例。 

貳、繼任與代行職權者的確認 

一、副總統繼任總統或代行總統職權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之；總統

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 

在上述【一之一】的情形，由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在原來的總統蔣中正死

亡日之翌日上午十一時，即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時宣誓繼任總

統。26
 

在上述【一之二】的情形，由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在原來的總統蔣經國下

午三時五十分死亡之當日稍晚之晚上八時宣誓繼任總統。27
 

在上述【二之一】至【二之十三】等十三次新舊總統交接之日因任期屆滿

而解任的情形，因為副總統的任期常與總統一致，亦於總統解任之同時解任，

使副總統也與總統一樣都缺位，故此際不可能發生副總統繼任總統之情形。因

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在上述【四之一】的情形，總統不能視事，即交由副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十九條代行其職權。副總統李宗仁因而即在公文上使用「代總統」名義。 

然在上述【四之二】的情形，因當時總統嚴家淦係由副總統繼任而成，副

總統因而缺位，卻又未依照規定補足，故副總統之職乃保持缺位的狀態；此時

不可能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

在以下繼續討論。 

同樣地，在上述【四之三】的情形，因總統李登輝係由副總統繼任而成，

副總統因而缺位，卻又未依照規定補足，故副總統之職乃保持缺位的狀態；此

時不可能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

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25《總統府公報》第五千零五十七號參照。 
26《總統府公報》第二千八百六十九號參照。 
27《總統府公報》第四千八百七十四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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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與總統副總統均

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一）總統缺位後，副總統繼任前 

在上述【一之一】與【一之二】的情形，總統死亡後，副總統繼任前，均

有數個小時的時間。此間總統缺位，副總統雖未缺位卻也尚未繼任總統，中華

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卻只規範總統副總統兩職均同時缺位與兩職均同時不能視

事的情形；則總統職權應由何人行使遂成問題。 

解釋上或可認為總統職權此時應由副總統代行者，蓋因副總統與總統間政

治立場經常一致、且有權於總統死亡後之任何時間宣誓繼任總統，自應由其來

代行總統職權，國政較能順暢進行。並認為中華民國憲法之所以未為此明文，

乃立憲者的疏漏；可以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導出此時依由副總統代

行總統職權。 

也或可認為總統職權此時應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者，無非因副總統充其量僅

為備位元首，對於國家大政無任何法定職權；且副總統之宣誓就職尚待渠依總

統副總統宣誓條例第四條由司法院大官會議主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監誓，完成

時點未必能夠確定，故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並不妥當。且行政院院長為最高

行政首長，於多數總統命令上都有署名之權，應遠較副總統孰悉前此政務，由

其代行元首職權以待副總統就職應合乎立憲者的期待。並認為從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十九條的文義觀之，副總統僅於總統不能視事時始能代行其職權，應是立

憲者有意排除副總統於其他情形代行總統職權的可能，而將該代行總統職權劃

歸行政院院長。 

這個情形在行憲前曾有過先例。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五日大總統黎元洪因復

辟事件而辭職，副總統馮國璋於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六日繼任大總統；這期間大

總統職權即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之國務院攝行，以遂行馬廠誓師以來的反復辟

軍事行動。28
 

而且，在中華民國憲法及其草案制定時，並未採用該早年的規定，而是將

副總統的功能於此明確限定為待繼任元首；故，中華民國憲法乃明文在總統缺

位時僅允許副總統繼任，而非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選舉法

第五條、中華民國約法第四十二條般之彈性，允許副總統在繼任總統之前聲明

                                                      
28《政府公報》第五百二十九號參照。 



總統繼任與職權代行規定之闕漏與我國首位能執總統職權之女性之考證 7 

 

代行或代理、否則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故此時應認為副總統不能代行總統

職權，僅能盡可能盡速宣誓繼任總統。在總統死亡後副總統宣誓繼任完成前，

總統職權應即由行政院院長代行之。 

從而，在上述【一之一】的情形，應由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在副總統嚴家淦

繼任前代行總統職權。29
 

同樣地，在上述【一之二】的情形，應由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在副總統李登

輝繼任前代行總統職權。30
 

（二）原任總統任期屆滿，新任總統尚未就職 

在上述【二之一】至【二之十三】等十三次新舊總統交接之日，原任總統

副總統均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於任滿之日解職，新任總統副總統則均於該

日稍後舉行就職典禮宣誓就職；其間有數個小時的落差。 

或許早年是因為強人政治影響，政治局勢牢牢地掌握在當局手裡，這一小

段的落差未被注意；近年來政黨輪替頻繁，總統副總統當選人每與原任總統副

總統共同處理政權轉移事項，這一小段落差也未被注意。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各次原任總統副總統均把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

要求之於任滿之日解職採「在任滿之日待接任者就職即解職」之解釋。這是不

成立的。首先，任滿之日開始於當日上午零時，現行中央法規標準法暨其前身

法律施行日期條例都將法令生效時間定在法令生效日的上午零時；公務人員的

人事命令之生效時點如以日定，則均為生效日之上午零時；以日定生效時點時，

生效日之上午零時發生效力，乃我國常態，未見有例外。故以任期屆滿之日之

上午零時為原任總統副總統之解任時點，乃文義解釋之當然結論。文義既然如

此清晰，則不可能成立在欠缺明文規範時始有可能成立之憲政慣例，因而原任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不可能因有憲政慣例而延長到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況且，

如待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原任總統副總統始解職，則如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未

能於該日完成，原任總統副總統豈非又被延長一日職權？此時中華民國憲法第

五十條之命行政院院長在新任總統就職前代行總統職權之規定之文義明顯被違

反，又做何解？ 

                                                      
29《總統府公報》第二千八百六十九號參照。 
30《總統府公報》第四千八百七十四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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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原任總統副總統之解職時點應即為任滿之日之上午零時，在當日稍

後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前，應認為此間應係由行政院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

十條之文義代行總統職權。由此觀之： 

【二之一】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蔣中正解職，

儘管蔣中正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陳誠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31 

【二之二】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蔣中正解職，

儘管蔣中正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陳誠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32 

【二之三】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蔣中正解職，

儘管蔣中正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嚴家淦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33 

【二之四】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蔣中正解職，

儘管蔣中正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嚴家淦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34 

【二之五】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嚴家淦解職，

於新任總統蔣經國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院長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以將擔任新任總

統為由已經請辭獲准35，所以此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不可能有

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

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六】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蔣經國解職，

儘管蔣經國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

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此前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因病請假，

所以此時行政院院長應認為已不能視事36。因此，此間行政院院長已不可能代行

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31《總統府公報》第四百九十八號參照。 
32《總統府公報》第一千百二十四號參照。 
33《總統府公報》第一千七百五十號參照。 
34《總統府公報》第二千四百一十九號參照。 
35《總統府公報》第三千三百五十七號參照。 
36《總統府公報》第四千二百九十七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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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七】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李登輝解職，

儘管李登輝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李煥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37。 

【二之八】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李登輝解職，

儘管李登輝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連戰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38 

【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李登輝解職，

於新任總統陳水扁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院長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已經請辭獲准，

並命在原任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解職之同時解職39，所以此

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權矣。

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陳水扁解職，

儘管陳水扁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應由行政院院

長游錫堃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40 

【二之十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陳水扁解

職，於新任總統馬英九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院

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已經請辭獲

准，並命在原任總統陳水扁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解職之同時解職41，所

以此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權

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馬英九

解職，儘管馬英九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

行政院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原任總統馬英九已先在該月

十五日准行政院院長陳冲辭職並重新任命渠為行政院院長，並命該令在原任總

統副總統任期結束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生效42。於是，陳冲之辭行

政院院長職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上午零時生效；命其擔任行政院

                                                      
37《總統府公報》第五千二百四十九號參照。 
38《總統府公報》第六千零九十四號參照。 
39《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三百四十一號參照。 
40《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五百七十八號參照。 
41《總統府公報》第六千八百號參照。 
42《總統府公報》第七千零三十三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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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之命令雖亦於該時點生效，但是在其於當日稍後依照宣誓條例宣誓前並未

就職。因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陳冲宣誓

就任行政院院長前，行政院院長缺位，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

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馬英九

解職，於新任總統蔡英文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

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已經請辭

獲准，並命在原任總統馬英九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解職之同時解職
43，所以此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

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三）總統命令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在上述【四之二】的情形，因當時總統嚴家淦係由副總統繼任而成，副總

統因而缺位，卻又未依照規定補足，故副總統之職乃保持缺位的狀態。此時，

總統與副總統不能視事、副總統又缺位，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卻只規範總

統副總統兩職均同時缺位與兩職均同時不能視事的情形，使得此時行政院院長

依文義並不當然有行使總統職權之職權。然而，當時總統係以命令命行政院院

長代行其職權，而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亦副署該命令且因而照辦；在沒有明文規

範的情況下，並未有任何人對此有所挑戰，應可認為此為憲政慣例形成之始。

故此間應可認為總統職權由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代行。 

故在上述【四之三】的情形，總統李登輝之命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代行總統

職權，或係受前述憲政慣例的影響。故此間應可認為總統職權由行政院院長俞

國華代行。 

三、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均缺位或不能視事時  

（一）行政院副院長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五條、增修條文第三條、行政院組織法第十條分別命

行政院副院長在行政院院長缺位、不能視事時，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因此，

在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均缺位或不能視事時，行政院副院長應即代理行政

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此時雖係由行政院副院長當政，然總統職權仍

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僅行政院院長職務係由行政院副院長代理爾。 

以此檢驗上述上未能獲解決之項目： 

                                                      
43《總統府公報》第七千二百四十六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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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五】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嚴家淦解職，

於新任總統蔣經國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院長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此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

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權矣。然而，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已在中華民

國六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受總統命令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44，故應即由行政院副院

長徐慶鐘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代行總統職權。 

【二之六】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蔣經國解職，

儘管蔣經國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

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此前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因病請假而

不能視事。因此，此間行政院院長已不可能代行統職權矣。然而，行政院副院

長邱創煥已在同年二月間開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45，故應即由行政院副院長邱

創煥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代行總統職權。 

【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李登輝解職，

於新任總統陳水扁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院長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已經請辭獲准，

並命在原任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解職之同時解職，所以此

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權矣。

行政院副院長本應可於此間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

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亦與原任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同時請辭獲准，並獲令於與原

任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生效46；故此

間行政院副院長亦為缺位。從而，亦不可能由行政院副院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

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

續討論。 

【二之十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陳水扁解

職，於新任總統馬英九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院

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已經請辭獲

准，並命在原任總統陳水扁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解職之同時解職，所

以此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行政院副院長本應可於此間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

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卻早已請辭獲准並於中華民

                                                      
44《總統府公報》第三千三百五十七號參照。 
45

 但在公文上使用「代行」。《總統府公報》第四千二百六十三號參照。 
46《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三百四十一號參照。 



12  彰女學報第五期 

 

 

國九十七年五月六日解職47，此時行政院副院長亦為缺位；從而，亦不可能由行

政院副院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

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馬英九

解職，儘管馬英九連任，但於其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

行政院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原任總統馬英九已先在該月

十五日准行政院院長陳冲辭職並重新任命渠為行政院院長，並命該令在原任總

統副總統任期結束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生效。於是，陳冲之辭行

政院院長職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上午零時生效；命其擔任行政院

院長之命令雖亦於該時點生效，但是在其於當日稍後依照宣誓條例宣誓前並未

就職。因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陳冲宣誓

就任行政院院長前，行政院院長缺位，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職

權矣。行政院副院長本應可於此間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

原任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亦於該月十九日請辭獲准、亦重獲任命為行政院副院

長，並獲令於與原任行政院院長陳冲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

二十日生效48；於是，江宜樺之辭行政院副院長職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

十日上午零時生效；命其擔任行政院副院長之命令雖亦於該時點生效，但是在

其於當日稍後依照宣誓條例宣誓前並未就職。因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

月二十日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江宜樺宣誓就任行政院院長前，行政院副院長亦

為缺位。從而，亦不可能由行政院副院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

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當天上午零時總統馬英九

解職，於新任總統蔡英文於該日上午稍後宣誓就職前，總統職權本應由行政院

院長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條代行；然而，前一日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已經請辭

獲准，並命在原任總統馬英九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解職之同時解職
49，所以此時行政院院長亦為缺位。因此，此間已不可能有行政院院長來代行統

職權矣。行政院副院長本應可於此間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

而，原任行政院副院長杜紫軍亦與原任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同時請辭獲准，並獲

令於與原任行政院院長張善政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

                                                      
47《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七百九十八號參照。 
48《總統府公報》第七千零三十四號參照。 
49《總統府公報》第七千二百四十六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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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故此間行政院副院長亦為缺位。從而，亦不可能由行政院副院長代理行

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

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明文規定用盡，須為法理之探討 

討論至此，【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二之十一】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二之

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等已確認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四職均缺位，但尚未確認在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

副院長四職均缺位的那幾個小時，應由何人代行總統職權。 

政治局勢的變換在這幾個時段均頗為明顯：一次總統連任、三次政黨輪替。

連任者，新舊任總統同一人，固無離職之準備，而仍將大權緊握在手中；政黨

輪替者，原任總統在新任總統當選伊始即已開始政權交接，而無任何阻撓交接

之情事，固足為新興民主國家之典範。局勢均甚為安穩。 

然而，支持法治者難免會感到相當地不自在：如任政治強人遂行人治，法

治將難存在；而任由政治實力來填補此等法規漏洞，就是道道地地的人治。此

時國家所面臨者，與其說是依法規明文而在這些時段裏頭群龍無首、但是為時

甚暫，多數人無感的憲政危機，不如說是發生了人治凌駕了法治，而與法治國

原則相衝突的根本性憲政危機。 

是故，在此即便沒有法規明文可依、即便難得一見的情形下，也應該要尋

繹法理、而非政局由誰主宰，來確認能夠行使總統職權者，才能避免人治國之

威權陰影再度襲來。 

而且此等討論絕非毫無意義。天災人禍往往在意想不到之時刻發生。設在

政黨輪替時，總統副總統當選人乃至待任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均未能就

職、甚至死亡、發生重大事故而有為緊急命令之必要、敵軍來襲、能監誓之大

法官會議主席不能視事、等等、等等，此時如果任由人治，而容許實力強大者

干政，必生後患無窮。因此，我們可以說，總統之職權不會有、也不應有依法

規或依法理無人代行的情況。 

那麼，依照法理，究竟應係由何人來代行總統職權？ 

與行政院院長同為五院院長的還有四位：立法院院長、司法院院長、考試

院院長、監察院院長；分別是國家高立法機關首長、國家最高司法機關首長、

國家最高考試機關首長、國家最高監察機關首長。但是，是否可以認為其中一

位或幾位在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均缺位的期間代行總統

職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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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法上，國會議長、最高司法首長、國家監護人都有被拿來當成臨時

元首的例子。但在欠缺明文的情況下，上述各個三權分立、四權分立下職能與

非屬行政的機關未必即當然能夠行使行政職能。 

而且，如果認為中華民國憲法上的總統是實質的、廣義的行政首長、或稱

「國家最高政治機關」，以有別於職能相似之狹義行政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

政院，而在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國家高立法機關、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國家最高監察機關

之上，而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卻在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僅命最高行政機

關首長來代行總統職權，甚至不再規定其後的代行序列，應可解釋為有意不讓

其他職能的機關在行政機關並未完全不能履行行政職能之時即代行行政職能，

而將代行之職權委由尚有履行職能可能之行政機關；僅在行政機關已經不能行

使其職能時，其他機關才能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引用之三民主義中「五權

相互合作」的概念來行使行政機關之職能。因此，在有明文規範之前，五院除

行政院外的其他院的人員並非在行政院尚能履行部分行政職能時的最合適的代

行總統職權人選。 

然而，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沒有規定行政院院長之後的代行序列、雖

然在行政院院長缺位或不能視事時還能夠以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五條、增修條

文第三條、行政院組織法第十條由行政院副院長來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但是

其所代理者依然是行政院院長之職務；可見代行總統職權之職權顯然沒有劃給

行政院院長以外的其他人。於是問題變成：此時應由行政院內的何人來代理院

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 

對此，一如總統職權承繼之欠缺明文規範，究應由何人來代理行政院院長

也欠缺明文規範。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於機關首長出缺之情形，歷次

修正均有大致相同的規定：得依序由本機關（單位）法定代理人、同官等同層

級、同官等次一層級、次一官等最高職等人員代理；明顯可見此乃針對事務官

擔任機關首長的情形，而行政院院長乃政務官，沒有所謂官等、職等可言，頂

多也僅係薪等比照事務官辦理。因而，此時究應由何人來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

必須再回到中華民國憲法的立憲法理上來思考。 

總統乃國家廣義的行政定義下的最高行政首長，已如前述；而在其出缺或

不能視事時，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明文交由行政院此一全國最高行政機

關、即狹義行政定義下的首長來代行總統職權。此相當於「上級機關首長出缺，

職能最相似之下級機關首長代理」。而此一「狹義的行政」，係採消去法，將廣

義的行政，即一切國家的行為，減去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實質行政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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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得。準此，行政院下設置包括內政部在內之眾多部會，來處理行政院所轄

之事務，其中與行政院職能最相似的部會首長應即能來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 

考慮到行政院所轄事務，被分為內政、外交、國防、經濟、財政、交通、

教育等等、等等，其中國防乃外交之延長、外交乃內政之延長，均為內政事項；

而其他諸如經濟、財政、交通、教育等等、等等，也均多屬於內政事項或其延

長。可見行政院之職能乃廣義的內政；而內政部之職能為狹義的內政，即除去

外交、國防、經濟、財政、交通、教育等等、等等事務後所餘下者。其狀況一

如行政院之職能乃廣義行政去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事務後之職能。因此，

內政部乃行政院之下級機關中，職能與行政院最相似者，應由其首長來代理行

政院院長職務。 

１.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之首長為內政部部長。故在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

院長四職均缺位的期間，應由內政部部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代行總統職權。

準此： 

【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四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

政院副院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部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

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內政部部長黃主文在前一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李登

輝命令於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生效
50，所以此時內政部部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部長依法理代理行政

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

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四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

政院副院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部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

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內政部部長李逸洋在前一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陳水

扁命令於行政院院長張俊雄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生效
51，所以此時內政部部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部長依法理代理行政

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

在以下繼續討論。 

                                                      
50《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三百四十一號參照。 
51《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七百九十八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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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

長、行政院副院長四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部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

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在前一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馬

英九命令於行政院院長陳冲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生

效52，所以此時內政部部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部長依法理代理行

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

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

長、行政院副院長四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部長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

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內政部部長陳威仁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七

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馬英九命令於行政院院長張善政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生效53，所以此時內政部部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

由內政部部長依法理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

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２.內政部政務次長 

依照現行內政部組織法第十八條，內政部之副部長可分為政務次長二人、

常務次長一人共計三人，而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一日現行法施行前則是設

置政務次長一人、常務次長二人共計三人，其職責在輔助內政部部長綜理部務；

故在內政部部長缺位或不能視事時，依該條文文意應有代理部務之權責。而內

政部政務次長與內政部部長同為政務官，同樣肩負就通常而言事務官不用負擔

的政治責任，應認為此時應較為事務官之常務次長有先代理部務之權責。故，

於內政部部長缺位或不能視事時，應由內政部政務次長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

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代行總統職權54。準此： 

                                                      
52《總統府公報》第七千零三十四號參照。 
53《總統府公報》第七千二百四十六號參照。 
54

 此皆依照修正前法律，蓋現行法下尚無適用餘地。惟如獲適用時，內政部政務次長有二位，究竟

該由何人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 

現行行政慣例，如部會之常務次長有二位，並未如某些國家般地冠上「第一」、「第二」，而稱「第

一常務副部長」、「第二常務副部長」，使階序地位明顯，並可逕用於代理部務之順序判斷上；而

係在任命時一併將職等冠於職銜之上，用以表示資歷。另一方面、在我國的法庭行政上，則是有

明文要求在無庭長時，審判長由資深之法官充之，如資同，則由年長者充之。此種資深者較資淺

者優先充審判長的明文規定，為司法行政此一實質行政事務之分配；而在立法機關的第一次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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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五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行

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政

務次長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

內政部政務次長楊寶發在前一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李登輝命令於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生效55，所以此時內政部政

務次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政務次長依法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

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

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五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行

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政

務次長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任

內政部政務次長林美珠在前一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陳水扁命令於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生效56，所以此時內政部政

務次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政務次長依法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

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

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

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五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

政務次長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

任內政部政務次長簡太郎在前一日請辭獲准，並獲總統馬英九命令於行政院院

長陳冲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生效57，所以此時內政部

政務次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政務次長依法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

                                                                                                                                                           
要選舉議長或立法院院長的會議上，也是如此來確認誰來主持會議，而此則是屬於立法行政此一

實質行政事務之分配。故，此種方法應可認為屬於一般行政法理之明文化。 

然而，政務次長乃政務任命，並未如常務次長般地擁有職等，無法以職等來判斷資歷。此際資歷

應以文義解釋，以到職日為準，到職早者為資深。 
55《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三百四十一號參照。 
56《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七百九十八號參照。 
57《總統府公報》第七千零三十四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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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

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二之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

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五職在上午零時至當日稍後新任總統、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就職前均缺位。本應依法理由內政部

政務次長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然而，原

任內政部政務次長陳純敬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七日請辭獲准，並獲總

統馬英九命令於行政院院長張善政解職之同一時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十日生效58，所以此時內政部政務次長亦為缺位。從而，不可能由內政部政務次

長依法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矣。因無法

在此一階段確認代行總統職權者，必須在以下繼續討論。 

３.內政部常務次長 

如果內政部部長與內政部政務次長均缺位或不能視事，內政部之部務應即

由內政部常務次長來代理，始合乎內政部組織法第十八條之意旨；亦即，由其

來代理內政部長之職務。儘管內政部常務次長為最高級別之事務官，依然不是

政務官，與以上討論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

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等六職之廣義政務官在政治學上的腳色完全不同；事務官

之主要工作在行政之執行，政務官之主要工作在政策之擬定，兩者主要差別在

此。然而，內政部長之職務有一乃在行政院院長與行政院副院長均缺位或不能

視事時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內政部常務次長之職務有一乃在內政部部長與內

政部政務次長均缺位或不能視事時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乃已確認之事；此時，

應即不迷惑於政務官、事務官間之區別，而認為在由內政部常務次長代理內政

部部長職務的情形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依然是內政部部長的職務。否則，

如認為此時在無任何上級機關首長來任命的情況下，應由其他部會的政務官來

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或逕行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將會使前此的總統職權承繼

發生重大矛盾：何以在確認了內政部與行政院職能最為相似後，還能夠找出第

二相似、第三相似的部會？何以這些部會的首長繼任順序竟然在內政部政務次

長此一部會的副首長之後？而且，即便允許由渠等來代理，渠等是否存在本身

即一大問題。在已有的三回政黨輪替時，近乎所有的原任行政院內的政務官統

一在總統屆滿之日之上午零時因總辭獲准而解職，在當日稍後的就職典禮前，

                                                      
58《總統府公報》第七千二百四十六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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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內沒有任何政務官。具體而言，除第一次政黨輪替考試院曾留下考選部

政務次長、銓敘部政務次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三位政務

官，其辭職係由新任總統准辭外，其餘各次政黨輪替所有院的政務官均統一於

原任總統任期屆滿之日同時解職。顯而易見，認為這種狀況下仍應由內政部以

外的政務官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或行政院院長職務並不合理。 

是故，應認為在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政務次長等六職均缺位時，應由內政部常務次長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

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代行總統職權。然而，修法前內政部常務次長有二位，究竟

該由何人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 

現行行政慣例，如部會之常務次長有二位，並未如某些國家般地冠上「第

一」、「第二」，而稱「第一常務副部長」、「第二常務副部長」，使階序地位明顯，

並可逕用於代理部務之順序判斷上；而係在任命時一併將職等冠於職銜之上，

用以表示資歷。另一方面、在我國的法庭行政上，則是有明文要求在無庭長時，

審判長由資深之法官充之，如資同，則由年長者充之。此種資深者較資淺者優

先充審判長的明文規定，為司法行政此一實質行政事務之分配；而在立法機關

的第一次開會要選舉議長或立法院院長的會議上，也是如此來確認誰來主持會

議，而此則是屬於立法行政此一實質行政事務之分配。故，此種方法應可認為

屬於一般行政法理之明文化59。 

因此，於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政務次長均缺位或不能視事，而內政部常務

次長又有兩位時，應即由資深之內政部常務次長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準此： 

【二之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

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等六職均因於當日上午零時

解職而缺位。在當日稍後就職典禮之前，應即由資深之內政部常務次長來代理

內政部部長職務。此時內政部常務次長有兩位：林中森，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

月十一日獲任命60、簡太郎，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獲任命61；兩位職

等均為簡任第十四職等，應以林中森較為資深。故應以較為資深之內政部常務

次長林中森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 

                                                      
59

 另，軍官士官任職時，在資深與否之判斷之前，先進行資績比序。然而，用於比序之資績為個人

資料，原則上不公開，缺乏公示性，且專供上級長官判斷之用；而代理部務者之判斷非由上級長

官為之，且事關公益，應以公開資訊為之，故無礙此一法理之適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

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參照。 
60《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二百六十一號參照。 
61《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二百六十八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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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十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副總統、行政院

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等六職均因於當日上午零

時解職、或更早解職而缺位。在當日稍後就職典禮之前，應即由資深之內政部

常務次長來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此時內政部常務次長有兩位：林中森，中華

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獲任命、簡太郎，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獲

任命；兩位職等均為簡任第十四職等，應以林中森較為資深。故應以較為資深

之內政部常務次長林中森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

職權。 

【二之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副總統、行政

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等六職均因於當日上午

零時解職而缺位。在當日稍後就職典禮之前，應即由資深之內政部常務次長來

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此時內政部常務次長有兩位：曾中明，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四日獲任命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三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62、林

慈玲，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獲任命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三職等權理

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63；而林慈玲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二十四日獲任命為

內政部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64、曾中明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十九日獲

任命為內政部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65。雖然曾中明較林慈玲早接任內政部常

務次長之職，但是林慈玲較曾中明早獲任命為較高職等之簡任第十四職等，應

以林慈玲較為資深。故應以較為資深之內政部常務次長林慈玲代理內政部部長

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 

【二之十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原任總統、副總統、行政

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等六職均因於當日上午

零時解職而缺位。在當日稍後就職典禮之前，應即由資深之內政部常務次長來

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此時內政部常務次長有兩位：林慈玲，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獲任命、邱昌嶽，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一日獲任命66；兩

位職等均為簡任第十四職等，應以林中森較為資深。故應以較為資深之內政部

常務次長林慈玲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 

                                                      
62《總統府公報》第六千八百六十七號參照。 
63《總統府公報》第六千八百九十四號參照。 
64《總統府公報》第六千九百六十八號參照。 
65《總統府公報》第七千零二十五號參照。 
66《總統府公報》第七千一百三十八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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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行憲後因總統職權承繼規定闕漏所發生的問題，其代行總統職權者

均獲確認。 

４.如果危機繼續深化：較資深之內政部常務次長不能視事 

依上討論，較資淺之內政部常務次長應即得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代理行政

院院長職務以代行總統職權67。 

５.再讓危機繼續深化：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

長，內政部政務次長、內政部常務次長均缺位或不能視事 

明顯地，本文所用法規範乃至法理已無法處理這種情形，然而中華民國憲

法依然期待統領我國者為符合共和國原則、民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的自由民

主之憲政秩序，無容許法外的政治實力決定權力歸屬的空間。或將另文討論之。 

參、立法建議與我國首位能執總統職權的女性考證 

一、立法建議  

我國現有之明文規定，僅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三職能夠繼

任或者代行總統職權；曾經發生、法理明顯、也不得不認為能代行總統職權者，

也只有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政務次長、內政部常務次長三職。未來立法方向，

或可考慮將之明文化，抑或另訂代行總統職權之順位。 

總統或代行總統職權者不能視事之內涵應明確化、細緻化。舉凡其之失蹤、

迷醉、譫妄、昏迷、陷敵、投敵等無法即時、正確反應以處理政事之情形均應

加以考慮。孰人來判斷並確認該不能視事事由之有無及其發生時點，亦應加規

範。 

於新舊總統交接、尤其是政黨輪替時，原任總統每命所有渠任命之政務官

員之總辭職於其解任之同時生效。未來立法方向，或可將此等總辭職之決定權

劃由新任總統來處理，即較不會再發生本文必須運用法理來處理的情形。 

二、我國首位能執總統職權的女性考證  

現任蔡英文總統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就職，為中華民國首位

女性總統，固為眾所周知之事實；然而，在其就總統職之前，同為女性之現任

內政部常務次長林慈玲已經分別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上午零時至

                                                      
67

 唯直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一日新法施行時為止，均未有較資淺之內政部常務次長適用之機

會。修法後常務次長僅設一位，自無適用之機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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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稍晚總統馬英九就職前、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上午零時至同日

總統蔡英文宣誓就職前兩度代行總統職權。由此可知，我國首位能執總統職權

的女性並非現任總統蔡英文，而是現任內政部常務次長林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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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行憲後總統及代行總統職權者一覽 

（0）代行總統職權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張群68
 

1.
69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五月二十日） 

2.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

日） 

3.代行總統職權之副總統李宗仁（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中華民國

三十九年三月一日） 

4.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至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上

午零時） 

5.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陳誠（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6.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7.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陳誠（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8.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9.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嚴家淦（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10.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

日） 

11.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嚴家淦（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12.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 

13.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至中華民國

六十四年四月六日） 

14.總統嚴家淦（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六日至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九日） 

15.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九日至中華民國

六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16.總統嚴家淦（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

日） 

17.代行總統職權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之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中華民國六十

七年五月二十日） 

18.總統蔣經國（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

日） 

                                                      
68請參閱註 17。 
69此為筆者為判斷方便所為之編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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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代行總統職權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之行政院副院長邱創煥（中華民國七十

三年五月二十日） 

20.總統蔣經國（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

日） 

21.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 

22.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至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六日） 

23.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六日至中華民國

七十八年三月九日） 

24.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九日至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25.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李煥（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26.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

日） 

27.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連戰（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28.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

日） 

29.代行總統職權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之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之內政部常務

次長林中森（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30.總統陳水扁（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

日） 

31.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院長游錫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32.總統陳水扁（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

日） 

33.代行總統職權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之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之內政部常務

次長林中森（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34.總統馬英九（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

日） 

35.代行總統職權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之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之內政部常務

次長林慈玲（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 

36.總統馬英九（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十日） 

37.代行總統職權之代理行政院院長職務之代理內政部部長職務之內政部常務

次長林慈玲（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 

38.總統蔡英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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